设计单位募集公告
一、需满足的条件为：
1． 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以下资质之一：
①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②工程设计建筑行业甲级资质；
③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资质；
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
2． 2022年、2023年、2024年的各年度财务状况不亏损；
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出具的合法有效的财务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须至少包括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3． [bookmark: _Hlk75180069]业绩规模要求：在2020年1月1日起至报名截止日止，公共建筑装饰方案和扩初设计或建筑装饰方案设计面积20000m2及以上（注：提供工程总承包业绩或工程勘察设计业绩或工程全过程咨询业绩的，其中设计部分的公共建筑装饰方案和扩初设计或建筑装饰方案设计规模须达到该规模要求）。
业绩证明资料要求：提供该业绩的合同协议书复印件并盖报名单位公章。若提供的上述业绩证明材料无法体现工程规模（如有）的，还须提供该业绩的业主证明。外国设计企业比选申请的，业绩证明材料提供该业绩的业主证明（含中文译本））
二、报名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上午9点30分-11:30分。
三、报名地点：重庆市南滨路162号重庆出版大厦10楼。
四、联系人：傅老师，电话023-6371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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